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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PPP（一期）项目

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备忘录

一、项目名称：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PPP（一期）项目。

二、项目编号：

ZK-CGZGK2018001。

三 、采购人：

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四、采购代理机构：

海南政坤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五、采购方式：

资格预审+公开招标。

六、采购结果确认谈判时间：

2018 年 5月 4日上午 10：00 开始。

七、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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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层评标室。

八、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参与方：

海口市政府确认谈判工作组：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海口市发改委、海口市财政局、海口市审计局、海口市法制局等相关

部门及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具体如下：

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吴翔 谈判组组长

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高小平

海口市发改委 李鑫

海口市财政局 李哲

海口市审计局 陈义炜

海口市法制局 曾子珊

财务专家 毛晓明

法律专家 喻红波

供应商：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方）、海南省

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原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总公司）、海南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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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设计院、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都市绿色工程有限公

司的联合体，具体如下：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黄惠华；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韩旭斌；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陈志峰；

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罗大英。

九、采购结果确认谈判结果如下：

经过双方谈判，海口市政府确认谈判工作组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方）、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原海南

省农垦建工集团总公司）、海南省农垦设计院、安徽省交通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都市绿色工程有限公司的联合体就《PPP 项目合同》

的内容调整达成以下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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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号 原条款内容 修改后条款

1 1.2（12）

本合同将取代甲、乙双方所有在本合同签字前达成的

框架协议、战略合作协议、合同、谅解、安排、陈述、

保证、任何形式或任何性质的承诺，本合同另行约定

的可继续履行的除外。

本合同与甲、乙双方所有在本合同签字前达成的框

架协议、战略合作协议、合同、谅解、安排、陈述、

保证、任何形式或任何性质的承诺存在不一致的，

以本合同为准。

2 8.2.2（16）

保险。乙方在充分评估项目实施的风险后，根据中国

保险相关法律的规定，在合理的商业条件下，遵照可

保风险均应投保的原则进行投保。

保险。乙方在充分评估项目实施的风险后，根据中

国保险相关法律的规定，在合理的商业条件下考虑

财务承受能力，进行投保。

3 8.2.2（17）

对承包商、供应商和其雇员及代理人的责任。乙方雇

用包括但不限于承包商、设备供应商等，不应解除乙

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乙方应确保其承包商、

供应商、他们的代理人或他们直接或间接雇用的任何

人遵守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并承担全部责任。乙方

对于其承包商、供应商、他们的代理人或他们直接或

间接雇用的任何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对甲方承担全

部的责任。

对承包商、供应商和其雇员及代理人的责任。乙方

选取包括但不限于承包商、设备供应商等，不应解

除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乙方对于其承包

商、供应商、他们的代理人或他们直接或间接雇用

的任何人的与本项目建设有关的作为或不作为依法

对甲方承担责任。

4 14.9(1)

乙方雇用承包商，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总承包商和运营

维护承包商，不应解除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

乙方对于其承包商、供应商、他们的代理人或他们直

接或间接雇用的任何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对甲方承

担全部的责任。

乙方选取包括但不限于承包商、设备供应商等，不

应解除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乙方对于其

承包商、供应商、他们的代理人或他们直接或间接

雇用的任何人的与本项目建设有关的作为或不作为

依法对甲方承担责任。

5 14.11（b）
乙方保证按时足额完成项目融资，不得因融资不足而

主张除或者变更合同。

乙方保证按时足额完成项目融资，不得因融资不足

而主张解除或者变更合同。

6 8.1.1(5) 合作期内甲方对项目建设与运营进行监督，对乙方涉 合作期内甲方对项目建设与运营进行监督，对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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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号 原条款内容 修改后条款

及影响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事项以及乙方借款、抵

押、对外担保、 设立分子公司、关联交易、股权转让、

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等重大事项的决策，甲方拥有一票

否决权。

涉及影响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事项以及乙方抵押、

对外担保、设立分子公司、关联交易、股权转让、

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等重大事项，须经甲方同意后方

可实施。

7 8.2.2（10）

批准。乙方应取得和保持项目实施所要求的所有批准，

并应保证每一建设承包商（如适用）取得并保持需要

的一切此类批准。

批准。乙方应取得和保持项目实施所要求的所有批

准，并应保证每一建设承包商（如适用）取得并保

持需要的一切此类批准。必要时，甲方可予以协助。

8 8.2.3（3）

乙方出现股权结构变动、股权质押、高级管理人员变

动等重大事项，或作出重大决策事项，或变更名称、

地址、法定代表人之情形，应及时将相关书面说明文

件及材料报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变更或者变动。

乙方出现股权结构变动、股权质押等重大决策事项，

应及时将相关书面说明文件及材料报甲方书面同意

后方可变更或者变动。

9 12.1（1）

本项目前期工作内容包括：

a. 完成项目建议书等立项阶段各项行政报批工作；

b. 项目场地的征地及拆迁安置工作；

c. 编制完成初步设计文件（含概算）和施工图设计文

件（含预算），并取得政府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

过；

d. 完成施工许可阶段的各项行政审批、备案工作；

e. 完成勘察、测绘、评估、PPP 项目咨询服务等其他

必要的前期工作。

本项目前期工作内容包括：

a. 完成项目建议书等立项阶段各项行政报批工作；

b. 项目场地的征地及拆迁安置工作；

c. 编制完成初步设计文件（含概算）和施工图设计

文件（含预算），并取得政府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

查通过；

d. 完成施工许可阶段的各项行政审批、备案工作；

e. 完成勘察、测绘、评估、PPP 项目咨询服务等其

他必要的前期工作。

f.与项目有关且经甲乙双方认可实际发生的前期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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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号 原条款内容 修改后条款

10 14.5

乙方应取得和保持项目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维护

及合作期满 移交本项目所要求的所有批准，并应保证

每一工程总承包商和运营维护承包商（如适用）取得

并保持需要的一切此类批准。

乙方应取得和保持项目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维

护及合作期满移交本项目所要求的所有批准，并应

保证每一工程总承包商和运营维护承包商（如适用）

取得并保持需要的一切此类批准。必要时，甲方可

予以协助。

11
14.8（1）及

15.3（10）

乙方应遵循可保风险均应投保的原则，结合项目实际

情况购买保险。建设期内，乙方应按法规要求购买工

程一切险、附加的第三者责任险及意外伤害险，乙方

为受益人，购买上述保险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不计入建设项目总投资，按法律规定应计入建设项目

总投资的除外。

乙方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购买保险。建设期内，乙方

应按法规要求购买工程一切险、附加的第三者责任

险及意外伤害险，乙方为受益人，购买意外伤害险

所产生的费用按法律规定计入建设项目总投资。经

海口市人民政府同意，购买工程一切险、附加的第

三者责任险的费用可计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12 14.8（5）b

在取消、不续展第 14.8 款规定的保单或对第 14.8 款

规定保单做重大修改等事项发生时提前向甲方发出书

面通知并获得甲方书面批准，否则乙方不得出取消、

不续展及修改第 14.8 款规定的保单。

在计入总投资由政府承担保险费用的保险，在取消、

不续展第 14.8 款规定的保单或对第 14.8 款规定保

单做重大修改等事项发生时提前向甲方发出书面通

知并获得甲方书面批准，否则乙方不得取消、不续

展及修改第 14.8 款规定的保单。

13 14.11 第一款
乙方必须在成立之日（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二十（20）

日内完成融资交割的 a 款事项；

乙方必须在本合同正式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融

资交割的 a 款事项；

14 29.5.2

项目移交后，所移交的项目质保责任仍然延续至质保

期满。质保期内的项目的质量问题均由乙方处理，并

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项目移交后，所移交的项目质保责任仍然延续至质

保期满。质保期内的项目的质量问题均由乙方处理，

并依法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15
2018 年 2 月 26 日，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总公司变更为

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所有文件内涉及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总公司的名称

变更为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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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政府确认谈判工作组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牵头方）、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原海南省农垦建工集

团总公司）、海南省农垦设计院、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都市绿色工程有限公司的联合体除一致同意对《PPP 项目合同》上

述内容作上述调整外，双方均接受《PPP 项目合同》其他所有条款内

容，无异议。

2018 年 5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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